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浮选磷精矿运输询价比价函
尊敬的客户：

因生产需要,我公司需从马边南方矿业有限公司和四川商舟实业有限公司各采购1.5万吨浮选磷精矿，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寻求承运单位，详细运输起止地、数量及其它要求如下：

1. 马边南方矿业有限公司（马边县苏坝货场）至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磷化工分公司（什邡市洛水镇），里程约350公里，数量1.5万吨。

2. 四川商舟实业有限公司金口河区新乐村货场至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磷化工分公司（什邡市洛水镇），里程约310公里，数量1.5万吨。

3. 付款方式：先货后款。

4. 发票：一票制，承运单位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9%）。

5. 浮选磷精矿的卸车及费用由承运单位负责。

请有意承运单位进行报价（报价时，请充分测算，我方在进行比价时原则上不进行二次议价），并于2025年7月15日23:59前将报价单（文件名:宏达股份浮选磷精矿报价文件—XXXXXX公司，需加盖公章）上传到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集采中心招投标平台(http://jc.sichuanhongda.com/）。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2日

报  价  单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浮选磷精矿运输的询价比价函要求，我方经研究询价比价函有关文件，正式报价如下 ：

	项目名称
	始发地及目的地
	运输距离
	含税单价    （元/吨）

	1.30%宏达股份浮选磷精矿运输
	马边南方矿业有限公司（马边县苏坝货场）至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磷化工分公司（什邡市洛水镇）
	约350公里
	

	2.33%宏达股份浮选磷精矿运输
	四川商舟实业有限公司金口河区新乐村货场至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什邡磷化工分公司（什邡市洛水镇）
	约3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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